
复旦大学本科生资助工作实施办法 

（2024年 5 月 30 日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扎实推进“三全育人”综合改革，完善资助育人

体系，实现精准资助，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根据《财政部 教

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退役军人部 中央军委国防动员

部关于印发〈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教〔2021〕

310号）等文件的精神，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实施的对象为纳入全国招生计划的本校

在籍全日制本科生(下文简称“学生”)，本校预科生参照本

办法执行。相关实施细则对资助对象的范围有具体规定的，

以相关细则为准。 

第三条 学校设立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学生资助管

理中心负责全校学生资助工作。 

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下文简称“领导小组”）由分管

校领导和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全面领导学校学生资助工作，

研究决定学生资助工作的重大事项。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学

生资助管理中心。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由学生工作部（处）和研究生工作部

负责学生资助工作的人员组成，负责执行和落实领导小组决

定的事项，处理全校学生资助工作的日常事务，承担接待和

咨询工作、组织筹备领导小组会议、收集资助工作中的有关



问题并提交研究讨论、报告资助工作开展情况等。 

 

第二章  资助方式、范围和标准 

第四条 奖励性资助： 

（一）本科生国家奖学金。由中央政府设立，奖励特别

优秀的全日制本科生，每生10000元，名额由全国学生资助管

理中心下达。以院系（培养单位）为单位进行评审。 

（二）本科生国家励志奖学金。由中央政府设立，奖励

品学兼优的经认定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本科生，每生

6000元，名额由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下达。以院系（培养

单位）为单位进行评审。 

（三）港澳及华侨学生奖学金、台湾学生奖学金（本科

生）。由中央政府设立，奖励品学兼优的港澳、台湾及华侨全

日制本科生，特等奖每生8000元、一等奖每生6000元、二等

奖每生5000元、三等奖每生4000元，名额由全国学生资助管

理中心下达。由学生工作部（处）负责评审。 

（四）本科生上海市奖学金。由上海市人民政府设立，

奖励特别优秀的全日制本科生，每生8000元，名额由上海市

学生事务中心下达。以院系（培养单位）为单位进行评审。 

（五）复旦大学本科生优秀学生奖学金。由学校设立，

奖励品学兼优的全日制本科生，一等奖每生3000元、二等奖

每生1500元、三等奖每生1000元，名额约为当学年参评对象

总人数的40%。以院系（培养单位）为单位进行评审。 

（六）复旦大学冠名奖学金。由学校利用社会捐赠资金



设立，奖励品学兼优的全日制本科生，设立项目时确定等级、

金额、名额和奖励对象的范围。以院系（培养单位）为单位

负责评审。港澳台本科生冠名奖学金由港澳台办公室负责评

审。 

（七）复旦大学本科生基础学科奖学金。由学校设立，

奖励品学兼优的基础学科全日制本科生，每生1200元（大类

招生相关专业为1800元），已获推免本校本院系（专业）研究

生资格的毕业年级本科生每生2400元（以大类招生的相关专

业为3000元）。由相关院系（培养单位）负责评审。 

（八）复旦大学本科生民族学生奖学金。由学校设立，

奖励从内地新疆高中班、内地西藏高中班、少数民族预科班

考入本校的少数民族全日制本科生，每生1000元。以院系（培

养单位）为单位进行评审。 

（九）复旦大学本科生单项之星奖学金。由学校设立，

奖励在道德风尚、体育、美育、劳育等方面有突出表现或自

立自强逆境成才的全日制本科生，每生3000元。根据奖项设

置情况由相应部门或单位负责评审。 

（十）复旦大学本科生学术创新追求卓越奖学金。由学

校设立，奖励在学术科研领域表现卓越、作出创新贡献的学

生，每生10000元。由学生工作部（处）负责评审。 

第五条 支持性资助： 

（十）本科生国家助学金。由中央政府设立，资助经认

定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含预科生，不含退役士兵学生)，平

均资助标准为每生3300元，名额由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下



达，以院系（培养单位）为单位进行评审。全日制在校退役

士兵学生全部享受本科生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为每生3300

元。 

（十一）国家助学贷款。在政府主导下，由金融机构向

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含预科生）提供信用助学贷款，帮

助解决在校期间的学费、住宿费和生活费，分为校园地国家

助学贷款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贷款学生在读期间的利息

全部由政府财政补贴，毕业后视就业情况根据相关政策进行

还款。由学生工作部（处）负责实施。 

（十二）复旦大学冠名助学金。由学校利用社会捐赠资

金设立，资助经认定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含预科生)，设立

项目时确定等级、金额、名额和资助对象的范围。以院系（培

养单位）为单位进行评审。 

（十三）学费减免。由学校为占在籍学生人数不超过2%

的全日制本科生（含预科生）提供学费减免，分为政策性减

免和特困生减免。政策性减免针对烈士子女、孤儿、当年入

伍及退役士兵学生及国家和学校其他政策规定予以减免的

情况，予以减免学费；特困生减免针对因家庭经济特别困难

无力缴纳学费的学生，予以减免学费。由学生工作部（处）

负责实施。 

（十四）勤工助学。学校支持学生利用课余时间通过劳

动取得合法报酬，改善学习和生活条件，培养学生自立自强、

创新创业的精神，增强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由学生工作部（处）

负责实施。 



（十五）帮困补助。学校为遭遇突发情况的本科生（含

预科生）提供应急困难补助，并为有经济困难的学生(含预科

生)设立医疗帮困、新生绿色通道、冬季送温暖等专项资助。

由学生工作部（处）负责实施。 

第六条 成长性资助： 

（十六）助力成长计划。由学校设立，开展资助育人活

动，搭建学业促进、心理支持、社会实践、视野拓展和生涯

发展等育人平台，建设以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为主的朋辈组织，

助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面发展。由学生工作部（处）负责

实施。 

第七条 导向性资助： 

（十七）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由中央政

府设立，对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招收为士官、退役后复学

或入学的学生实行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学费减免。

对在校应征入伍的学生，学校进行专项奖励。由学生工作部

（处）和人民武装部负责实施。 

（十八）基层就业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由中央

政府设立，对到中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就业的

应届毕业生实行学费补偿或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由学生工作

部（处）负责实施。 

第八条 其他资助。根据资助项目的设立要求、管理规定

或参照类似项目实施。 

 

第三章  资金、管理及监督 



第九条 学生资助资金来源于中央或地方财政拨款、学

校从教育事业收入中提取、社会捐赠等。中央或地方财政拨

付的资助资金下达后，由财务与国有资产管理处向学生工作

部（处）划拨。财务与国有资产管理处在每年编制预算时，

根据上级部门要求从学校事业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经费用

于学生资助。对外联络与发展处牵头开拓社会资源，筹措用

于学生资助的捐赠资金。 

第十条 学生工作部（处）按照有关规定加强学生资助资

金预算编制、执行、决算等管理，其中资金来源为中央或地

方财政拨款的资助项目应于通知文件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评

审和发放工作，资金来源为学校从教育事业收入中提取的资

助项目应于财政年度内执行完成，资金来源为社会捐赠的资

助项目应在捐赠资金到款后尽快执行完成。财务与国有资产

管理处按照学校财务规定做好各类资金的发放工作。对外联

络与发展处保障捐赠资金及时落实到位。 

第十一条 以院系（培养单位）为单位实施的资助项目，

根据在籍学生人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人数、相关规定要求

等因素进行名额测算和分配。 

第十二条 学生工作部（处）及院系（培养单位）根据《复

旦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办法》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认定工作，确保应助尽助。奖（助）学金评审单位根据要求

制定评审方案，开展评审工作，及时、准确、完整地报送学

生资助数据信息。学生工作部（处）做好学生申请材料、认

定和评审结果、资金发放记录等材料的建档工作和学生资助



数据信息的审核、上报工作。 

第十三条 院系（培养单位）利用自筹经费设立奖学金、

助学金等资助项目，应制定明确的实施方案。项目设立情况

和资助名单每年报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备案。 

第十四条 参与学生资助工作的单位或个人应依纪依规

开展学生资助工作，并接受纪检监督；有失职或不当行为的，

依纪依规进行问责和处理。 

第十五条 学生在申请资助、参与认定和评审过程中有

弄虚作假或不当行为的，一经核实，取消获奖（助）资格、

追回资助资金；情节严重、触犯《复旦大学学生纪律处分条

例》的，依规进行处理。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各项学生资助政策涉及的申请、认定、评审、

发放、管理等工作根据相应的实施细则及上级部门下达的通

知文件执行。未尽事宜由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讨论决定。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原本科生资助工

作相关文件同时废止。 

 

附：复旦大学本科生资助工作实施细则： 

1.复旦大学本科生奖学金评审办法 

2.复旦大学本科生国家奖学金实施细则 

3.复旦大学本科生国家励志奖学金实施细则 



4.复旦大学港澳及华侨学生奖学金实施细则（本科

生） 

5.复旦大学台湾学生奖学金实施细则（本科生） 

6.复旦大学本科生上海市奖学金实施细则 

7.复旦大学本科生优秀学生奖学金实施细则 

8.复旦大学本科生基础学科奖学金实施细则 

9.复旦大学本科生民族学生奖学金实施细则 

10.复旦大学本科生单项之星奖学金实施细则 

11. 复旦大学本科生学术创新追求卓越奖学金实施

细则 

12.复旦大学本科生国家助学金实施细则 

13.复旦大学本科生冠名助学金实施细则 

14.复旦大学本科生学费减免实施细则 

15.复旦大学本科生应急困难补助实施细则 

 
 


